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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保護、提高股東的價值和集團的財務業績，董事會 (“董事會”) 致力於對公司進行高標準的公司監管。為此，董

事會已採納《企業管治常規守則》，它是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上市規則》中有關披露要求的一部

份。此外，董事會還制定了一系列自我管理與監督措施，以便公司監管工作更加有成效。  

董事證券交易

公司已採用並執行《上市規則》附錄10中有關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該規範的內容已為公司所有董事所知曉，且

每位董事均以書面確認其在2005年期間一直遵守《標準守則》的規定。集團本身擁有用於指導董事進行公司證券交

易，其中包括提醒其遵守局內人交易法律的內部機制。 

董事會

董事會由八名董事組成，其中三名，即李漢陽先生、劉珍妮女士和松尾正敬先生為獨立非執行董事。每一董事的獨立

性，由每一位獨立董事書面加以確認。由於獨立非執行董事人數佔董事會成員至少三份之一，就集團業務的性質和範圍

而言，目前董事會的規模相信是合理恰當的。董事會成員為集團帶來了知識、專業技能和經驗，它們是集團發展不可多

得的寶貴財富。

董事會每年至少開會四次，負責管理集團的業務和事務，批准集團的經營策略和發展方向，委任董事及主要管理人員，

批准年度預算及主要融資與投資計劃，並審查集團的財務業績。

為了進行有效的管理，董事會的某些任務已授權給董事會下設的各個委員會。每一委員會均有其本身的職權範圍，其所

採取的各項行動均需報告董事會，並接受董事會的監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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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須由董事會批准的事項，公司制定有內部指導原則。需要董事會批准的重大交易如下所列： 

a. 批准宣佈中期業績；
b. 批准年度業績及賬目；
c. 宣佈中期股息並建議派發年終股息；
d. 召集股東會議；
e. 批准公司的經營策略；
f. 授權進行並購交易；及
g. 授權進行重大交易。

董事會大約每季度開會一次。需要審議緊急重大事項時，也召開特別會議。根據公司細則規定，董事會可借助視聽設備召
開電話會議。本年度期間召開的董事會會議次數以及各董事會成員出席董事會及其各委員會會議情况如下所示：

董事會 薪酬委員會 審計委員會 獨立非執行董事
董事會會議 會議 會議 董事會會議

職位

召開

次數

出席

次數 職位

召開

次數

出席

次數 職位

召開

次數

出席

次數 職位

召開

次數

出席

次數
執行董事
拿督陳金火先生 (1) C 4 4 - - - - - - - - -
陳永順先生 (2) C 4 4 - - - - - - C 1 1
王陽樂先生 (3) M 4 4 - - - - - - - - -
陳慶良先生 M 4 4 - - - - - - - - -
梁亞拾先生 M 4 4 - - - - - - - - -
孫樹發女士 M 4 4 - - - - - - - - -
獨立非執行董事
李漢陽先生 M 4 4 C 1 1 C 2 2 M 1 1
劉桂明先生 (4) M 2 2 - - - M 1 1 - - -
劉珍妮女士 (5) M 4 4 M 1 1 M 2 2 M 1 1
松尾正敬先生 (6) M 4 4 - - - M 1 1 M 1 1

附註:
C-主席, M-成員
自2005年1月1日（或受委日）至2005年12月31日財政年度期間召開/出席會議的次數
(1) 於2005年5月13日卸下董事會主席職務，同時被委任為終身名譽顧問 
(2) 於2005年11月28日被委任為董事會主席
(3) 被提名主持每次董事會會議 
(4) 於2005年5月13日卸任
(5) 於2005年5月13日從非執行董事重新受委成為獨立非執行董事
(6) 2005年5月13日受委擔任審計委員會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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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兼首席執行員

現任主席雖然是在2005年11月28日任命的，但他在集團上市方面功不可沒。鑒于他在汽車工業領域擁有高深的專業知

識和廣泛的實踐經驗，並對集團的商業運作瞭如指掌，集團希望他能繼續擔任某些職務。由於有其他董事會成員的參

與和貢獻，因此在主席的職權和授權之間可確保取得平衡，前者都是資深勝任、經驗豐富的專業人士。負責不同職能

領域的執行董事和高級管理人員，可在角色上補充主席兼首席執行員的角色。董事會相信，這種結構有利於强化領導

的連續性，使集團得以快速而有效地執行各種决策。

獨立非執行董事

公司已按例從每一位獨立非執行董事收到其每年一次的獨立身份確認書，並認可每一位獨立非執行董事具備獨立身

份。 

公司和獨立非執行董事之間，不存在任何服務協定。獨立非執行董事沒有固定的服務期限，但須按照公司細則規定在

公司的週年股東大會上接受輪流卸任後應選連任。董事會將參照每位董事所負的工作責任、當時的市場行情及公司的

經營表現及利潤率，來决定他們的薪酬。該薪酬須經週年股東大會審議批准。

薪酬委員會 (RC)

薪酬委員會由兩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他們是李漢陽先生 (該委員會主席)及劉珍妮女士。  

薪酬委員會成員按照以下職權範圍履行其職責：

a. 審查並决定執行董事及高級管理層的僱用條件及薪金配套； 

b. 根據集團業績和個人貢獻，確定每年向這些主要執行人員應付獎金與花紅的數額；

c. 批准同主要執行人員簽訂的僱用合同及其他相關合同； 及

d. 在主要執行人員合同提前終止時决定其任何補償配套的條件。 

公司和執行董事之間，不存在任何服務協定。執行董事沒有固定的服務期限，但須按照公司細則規定在公司的常年股

東大會上接受輪流卸任後應選連任。其董事酬金將由董事會參照其所負的工作責任、當時的市場行情及公司的經營表

現及利潤率加以確定。該薪酬須經週年股東大會審議批准。

提名委員會 (NC)  

由於沒有新董事加入董事會，故公司未設提名委員會。當需要委任新董事時，董事會將設立一提名委員會。

審計師薪酬

審計師在2005年提供審計服務的薪酬 (不含實際花費及雜費) 為2,208,000港幣。審計師未提供非審計服務。.



審計委員會 (AC)

審計委員會由三名董事組成，所有三名董事都是獨立非執行董事。

審計委員會主席李漢陽先生，是職業律師；其他成員則在企業管理、財務及法律服務方面擁有多年的豐富經驗。董事

會認為，審計委員會成員具備履行其職責所需要的足够財務管理、專業知識與經驗。 

本財政年度期間，審計委員會共召開兩次會議，所有成員均予以出席。另外，審計委員會還每年至少一次，在公司管

理層不在場的情况下，同公司內部和外部審計師會面。審計委員會成員資料及其出席會議情况詳見上表。

審計委員會根據以下職責範圍履行其職能：

a. 審查公司內部審計師的審計方案，確保公司會計管理制度的恰當性，及公司管理層與外部及內部審計師之間的合

作關係；  

b. 審查中期及年度財務報告及公司年度財務報告中的審計師報告，然後提呈董事會批准；

c. 通過內部審計師進行的檢查，審查公司主要內部管理制度的有效性，包括財務、經營及合規管理，以及風險管理

等；

d. 與外部審計師、其他委員會及管理層就其認為應與審計委員會私下討論的問題單獨接觸和會面；

e. 審查外部審計師的成本效益、獨立性及客觀性；

f. 向董事會推薦付給外部審計師的酬金數額，並對審計範圍和結果進行審查； 

g. 按照聯交所《上市規則》的要求，對相關交易進行審查。 

審計委員會有權在其職責範圍內對任何事項進行或授權進行調查。 

內部控制 

公司內部審計師不斷地按照其審計方案，對包括財務、經營及合規管理以及風險管理等在內的公司各主要內部管理制

度的有效性進行審查。對於內部管理方面存在的任何重大違規和不足之處，均已提出改進建議，並據實進行報告。 

董事會確信，在沒有任何相反證據的情况下，集團所依循的內部管理制度，即本財政年度期間至本報告之日實行的內

部管理制度，為避免發生任何重大財務錯報或損失提供了合理的保證，包括資產的保護、會計記錄的適當保存、財務

資訊的可靠性、符合適當的法規和最佳作業程式，以及商業風險的鑒別與抑制等。

與股東的溝通

董事會有義務經常同股東進行公平而有效的溝通，並及時向股東傳達各種資訊。公司為所有股東寄送財務報告概要，

並應股東要求提供年報；此外，股東也可上公司網站閱讀年報。

董事會歡迎股東在週年股東大會上就影響公司的問題，提出自己的看法和意見。股東通過報章公告和寄給他們的報告

或通知獲悉召開股東大會的消息。必要時，會議通知中載明的每一特別事項，都為擬議中通過的决議附有解釋說明。

審計和薪酬委員會的主席，通常都會出席大會，就這兩個委員會的工作回答股東的問題。此外，外部審計師也到場協

助各位董事解答股東提出的有關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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